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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20/2021_2022__E5_86_9C_

E4_B8_9A_E9_83_A8_E5_c80_320044.htm 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做

好《2006－2008年国家支持推广的农业机械产品目录》年度

调整工作的通知(农办机[2006]18号)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农

机管理局（办公室、中心），农业部农业机械试验鉴定总站

，农业部农业机械化技术开发推广总站： 为做好《2006-2008

年国家支持推广的农业机械产品目录》（以下称《目录》）

的年度调整工作，按照农业部、财政部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

员会共同制定的《国家支持推广的农业机械产品目录管理办

法》（农机发[2005]7号，以下称《办法》），现就有关要求

通知如下： 一、受理范围。按照《办法》规定，年度调整包

括产品的增补和内容的变更。调整要由具有法人资质的生产

企业提出，增补的产品试验鉴定证书有效截止日期应在2007

年3月31日以后，有效期在3月31日前但已提出试验鉴定申请

并正式受理的，也可以进行申报。获得省级试验鉴定证书的

农机产品此次可以进行申报。 二、申报材料。此次企业申报

的材料包括申报书（含电子版，附件1）、营业执照复印件、

企业机构代码证书复印件、农业机械试验鉴定证书及鉴定报

告复印件、产品照片2张（左右侧两个方向）、商标注册证书

或国家商标局商标受理通知书、产品使用说明书、企业标准

或技术条件、其他国家强制管理（如生产许可、强制认证等

）的证书复印件。已列入《目录》产品的商标、企业名称、

地址、联系电话等产品相关信息发生变化的，需填写



《2006-2008年国家支持推广的农业机械产品目录》变更申请

表（附件2）。《国家支持推广的农业机械产品申报书》的电

子版可直接从中国农机化信息网上下载，请按填写说明（附

件3）的要求填写。申报资料纸张规格为A4纸，分别按产品型

号提供完整的申报材料，不得合订成册。 三、审查工作。各
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农业机械化行政主管部门要组织相关专

家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、有效性进行审查，确认企业生产经

营活动是否正常、适应性是否适当，并审议产品推广应用和

投诉情况后，对企业申报产品逐个提出是否推荐的建议。审

查过程中对系列产品的鉴定证书只限于具体实施检验的机型

；鉴定报告中性能检测部分单独立项进行的，应提供性能检

验报告。 审查工作结束后形成审查工作报告，内容包括审查

基本情况、具体做法、存在问题及建议、推荐产品汇总表（

附件4）。如对《目录》中的产品提出取消建议，需填写产品

取消建议表（附件5），并写明取消理由。 100Test 下载频道

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